	
 勞工退休金提繳申報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繳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位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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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請    依    身    分    證    記    載    填    寫
	月提繳工資
（部分工時者

請註明）
	提繳身分(1) (2) (3)(含本國籍、外籍配偶、陸港澳地區配偶)，請正確擇一填寫

	姓　　　　名
（請以正楷填寫以免錯誤）
	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（居留證統一證號）
	出生年月日
	
	適用勞基法之勞工
（1）
	不適用勞基法勞工或
受委任工作者自願提繳

（2）
	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個人自願提繳

（3）



	
	
	
	
	雇主強制提繳
	勞工自願提繳
	個人提繳
	雇主提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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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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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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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單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勞　保　局　填  用

	受 理 號 碼
	

	人 數
	名
	受 理

日 期
	

	鍵      錄
	  校      對

	
	


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經辦人
一、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下列人員：本國籍勞工、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

   籍之國民結婚，且獲准居留而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、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或澳門居民(即外籍

    配偶、陸港澳地區配偶)。外籍配偶、陸港澳地區配偶，應檢附居留證正、背面影本。
二、本表係供有下列情形之一時，申報提繳勞工退休金專用：
  （一）勞工退休金開始提繳日期與勞保加保表投遞日期不同。（填到職日期）
  （二）新到職個別勞工之雇主提繳率不同者。
  （三）勞工個人自願另行提繳勞工退休金。
  （四）雇主自願為不適用勞動基準法勞工或受委任工作者提繳；或渠等個人自願提繳。
  （五）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個人自願提繳。
  （六）留職停薪人員(勞保繼續加保)復職申報提繳勞工退休金。
  （七）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，未自願參加職業災害保險之新到職勞工提繳勞工退休金。
  （八）特定工作者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單位(如公務機構、公立單位及公、私立學校)申報勞工提繳勞工退休金。

三、表列「到（復）職日期」、「提繳日期」欄位未填寫者，將以本表投遞日期為勞工退休金開始提繳日。
四、本表請加蓋單位及負責人印章，並請以掛號郵寄或派人親送，否則如有遺失，無從查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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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郝 ○ ○
	C
	2
	2
	2
	3
	3
	3
	7
	8
	9
	50年4月7日   
	43,900
	7
	104.7.15
	
	
	
	
	
	
	
	

	吳 ○ ○
	Q
	A
	1
	2
	1
	3
	3
	5
	8
	5
	65年9月2日
	20,008
	6
	104.7.18
	6
	104.7.18
	
	
	
	
	
	

	林 ○ ○
	G
	2
	1
	0
	0
	2
	1
	1
	1
	3
	65年1月1日
	42,000
	
	
	5
	104.7.17
	
	
	
	
	
	

	楊 ○ ○
	E
	B
	3
	3
	4
	5
	6
	7
	8
	0
	70年5月5日  
	13,500
	6
	104.7.18
	部分工時
	
	
	
	
	
	
	

	曾 ○ ○
	E
	1
	3
	0
	2
	0
	0
	3
	0
	0
	61年4月9日  
	105,600
	
	
	
	
	4
	104.7.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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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下列人員：本國籍勞工、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

   籍之國民結婚，且獲准居留而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、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或澳門居民(即外籍

    配偶、陸港澳地區配偶)。外籍配偶、陸港澳地區配偶，應檢附居留證正、背面影本。

二、本表係供有下列情形之一時，申報提繳勞工退休金專用：

  （一）勞工退休金開始提繳日期與勞保加保表投遞日期不同。（填到職日期）

  （二）新到職個別勞工之雇主提繳率不同者。

  （三）勞工個人自願另行提繳勞工退休金。

  （四）雇主自願為不適用勞動基準法勞工或受委任工作者提繳；或渠等個人自願提繳。

  （五）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個人自願提繳。

  （六）留職停薪人員(勞保繼續加保)復職申報提繳勞工退休金。

  （七）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，未自願參加職業災害保險之新到職勞工提繳勞工退休金。

  （八）特定工作者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單位(如公務機構、公立單位及公、私立學校) 申報勞工提繳勞工退休金。

三、表列「到（復）職日期」、「提繳日期」欄位未填寫者，將以本表投遞日期為勞工退休金開始提繳日。
四、本表請加蓋單位及負責人印章，並請以掛號郵寄或派人親送，否則如有遺失，無從查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請提繳單位影印1份自行存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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